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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商品煤质量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

(发改能源〔2015〕2782 号 2015 年 11 月 30 日印发)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

革委、能源局、煤炭管理部门（含煤炭经营监管部门）、环保厅

（局）、商务主管部门、工商局、质量技术监督局（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）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、各直属海关、各直属检验检疫局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会议精神，鼓励生产、运输、采购和

使用优质商品煤，限制劣质商品煤，促进煤炭生产利用方式转变，

结合《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执行情

况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制度建设

（一）各省（区、市）发展和改革（能源）、煤炭管理、环

保、商务、工商、质监、海关、检验检疫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

范围内依法加强对商品煤质量实施监管，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完善

相关制度，认真落实《办法》的各项要求。

（二）煤炭生产、加工、储运、销售、进口、使用企业均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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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商品煤质量保证制度和验收制度，完善商品煤质量管理组织

机构，明确企业内部质量管理责任，做好检测记录，建立商品煤

质量档案。鼓励制定更严格的商品煤质量企业标准。

二、明确任务分工

（一）各地煤炭管理部门及有关部门依法对辖区内企业的商

品煤质量进行抽检，并加大对高硫、高灰、低热值商品煤的监督

检查，对不符合《办法》要求的生产、加工、储运、销售、进口、

使用企业要加大惩罚力度，严厉查处不符合《办法》相关规定的

商品煤远距离运输，支持洗中煤、煤矸石等低质燃料就地转化利

用。抽检所需经费可通过本级财政预算现有渠道予以支持。

（二）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对本辖区进口商品煤的质量进行监

督管理，加强煤质检验检疫设备人员配备，严格质量检测，鼓励

进口优质煤炭，严禁不符合《办法》规定的质量标准的煤炭进口。

（三）京津冀及周边地区、长三角、珠三角地区要加强散煤

使用管理，制定相关措施和标准，鼓励使用优质散煤，限制使用

灰分≥16%、硫分≥1%的散煤。加大北方地区推广使用优质散煤

力度，建设洁净煤配送中心，打击非法销售劣质散煤，鼓励地方

制定散煤质量标准。

（四）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燃煤排放达标执法检查，加大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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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排放违规处罚力度，对于燃煤排放不达标的企业要依法从严处

罚，并依法提高检查频次。

（五）各地区及相关企业可根据《办法》要求，结合当地环

境容量、地方能源结构等实际，制定和修订更严格的商品煤质量

地方和企业标准，鼓励生产和使用优质煤。

三、完善市场交易机制

各有关部门要完善煤炭市场交易体系，加强煤炭质量监管，

规范市场交易行为，通过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作用，抑制低质量

煤炭进入市场销售。

四、加强监督检查

（一）各地煤炭管理部门每半年将本地区落实《办法》情况

及抽检情况报国家发展改革委（国家能源局）、国家质检总局、

环境保护部。上半年抽检结果及落实情况于 7 月底前上报，下半

年抽检结果及落实情况于次年 1 月底前上报。

（二）各直属检验检疫局对本辖区进口商品煤每半年进行一

次质量分析，上报国家质检总局。国家质检总局进行整体质量分

析，并通报国家发展改革委（国家能源局）、商务部、环境保护

部。

五、积极宣传推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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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地要积极推进典型城市、电站、燃煤工业锅炉燃用

优质煤项目示范，并通过示范项目建设推广使用优质商品煤。

（二）各地要加强宣传使用优质煤的节能减排效果和技术经

济可行性力度，鼓励社会使用优质商品煤。

请各地方根据上述原则进一步细化职责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切

实做好《办法》的落实工作，积极推动商品煤质量不断提升，促

进煤炭清洁利用和大气环境的改善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国 家 能 源 局

环 保 部

商 务 部

海 关 总 署

国家工商总局

国家质检总局

2015 年 11 月 30 日


